经营者集中简易案件公示表
	案件名称
	[bookmark: _Hlk217038090]通号低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内蒙古交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 

	交易概况
（限200字内）
	通号低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（”通号低空”）与内蒙古交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“内蒙古交投”）签署协议，共同新设一家合营企业（“合营企业”）。合营企业将从事低空民用无人机通用航空服务业务。交易后，通号低空和内蒙古交投将分别持有合营企业51%和49%的股权，通号低空和内蒙古交投共同控制合营企业。

	参与集中的经营者简介（每个限100字以内）
	1、通号低空
	通号低空于2016年5月24日成立于北京市丰台区，主要从事低空民用无人机通用航空服务。
通号低空的最终控制人为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，主要提供轨道交通控制系统相关产品和服务。

	
	2、内蒙古交投
	内蒙古交投于2013年4月18日成立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，主要业务是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融资和运营管理。
内蒙古交投无最终控制人。

	简易案件理由（可以单选，也可以多选）
	 1、在同一相关市场，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于15%。

	
	 2、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市场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 3、不在同一相关市场、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25%。

	
	 4、参与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 5、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。

	
	 6、由两个以上的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。

	备注
	横向重叠：
2024年中国境内低空民用无人机通用航空服务市场：
通号低空：0-5%，内蒙古交投：0-5%，各方合计：0-5%

纵向关联：
上游：2024年中国境内民用小型无人机市场：
通号低空：0-5%
下游：2024年中国境内低空民用无人机通用航空服务市场：
通号低空：如上所述，内蒙古交投：如上所述 



